
证券代码：

300467

证券简称：迅游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51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于2015年8

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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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港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合并重整案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

公司” ）全资子公司淮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物流

公司” ） 合并重整案债权人会议于2015年8月26日在国家矿山应急

救援淮南队（原淮南矿业集团救护大队）内召开。 会议由安徽省淮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主持，会议共设有税务组、出资人组、担保组、普

通债权组共 4个表决组（以下简称“表决组” ）。 表决组对《淮矿现

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草案》（下称 “《重整计划草案》” ）

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一、债权人会议表决情况

（一）税务组表决情况

税务组债权人共计1位，投票1位，同意票1票。税务组通过《重整

计划草案》。

（二）出资人组表决情况

出资人组1位，为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淮

矿现代物流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投票1位，同意票1票。 出资人

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三）担保组表决情况

担保组债权人共计3位， 投票3位， 同意票1票， 金额22,000,

000.00元，占该组债权总额2.69%；反对票2票，金额796,589,354.08

元，占该组债权总额97.31%，担保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四）普通债权组表决情况

普通债权组应到653位，实际到611位，人数占93.57%，所代表债

权金额12,422,034,533.25元， 占比98.21%； 未到42位， 人数占

6.43%，所代表债权金额225,772,142.10元，占比1.79%。

其中同意495票， 占该组人数81.01%， 所代表债权额2,375,

813,741.58元，占该组债权总额18.78%；反对票111票，占该组人数

18.17%， 所代表债权额8,945,574,491.37元， 占该组债权总额

70.73%；弃权票5票，占该组人数0.82%，所代表债权额1,326,418,

442.40元，占该组债权总额10.49%，普通债权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

案》。

二、表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有关规定，《淮矿现代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在本次债权人会议未表决通过。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整计划草案》未表决通过将不会对公司业绩及正在进

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形成直接负面影响。 公司董事会、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以零对价向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让渡物流公司全部出资人权益事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15－094号、临2015－

108号公告）将在后续的《重整计划草案》表决通过或（及）法院裁

决通过后方能实施。

公司将根据物流公司重整后续工作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皖江物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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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A股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20%。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8月25日、8月26日和8月27日，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个交

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向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问询，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披露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详见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

常。

2、根据公司2015年8月17日收到的《绵阳市国资委转发四川省

国资委关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事项函

复意见的通知》（绵国资产【2015】30号）精神及国有资产转让相关

法律法规，公司与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电

子军工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方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进行共同

论证。 因论证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

年8月18日起停牌。

2015年8月21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终止实施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以自有资金投资并收购相关项

目的议案》，决定终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拟以自

有资金继续投入“智能交易平台和模式建设项目” 、“智能研发管理

平台及体系建设项目” ，同时，公司拟通过自有资金按照企业国有产

权管理的相关规定参与进场竞价收购零八一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依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8月24

日起复牌。

以上内容详见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5、经公司自查和问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除公司已披露的

事项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

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且股票异

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没有买卖本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事项以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

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风险。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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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钢债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

●经公司核查， 公司除已披露的信息外， 公司及控股股东无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信

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5年8月25日、26� 日、27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向公司管理层核实，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公司定于2015年8月29日披露2015年半年度报告，具体内容见披露后的2015年半

年度报告。

4、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目前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阶段，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5

月21日向公司下发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0472号），公

司于2015年6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反馈意见回

复材料，并向中国证监会进行了报送；2015年8月19日，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进展

情况的公告》；2015年8月27日，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补充反馈意见回

复的公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

会审核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函询证并向实际控制人朝阳市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电话咨询，除上述已公告的事项外，无其他影响股价的应披露未披露

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

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其他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达成与该事项有关的书

面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是《中国证券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是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850

证券简称：华东电脑 公告编号：临

2015-044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

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以上。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

实，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20%以上，属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已于2014年7月11日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公告，于2015年2月11日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2015年8月25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中止审核申请，并于2015年8月26日披露了《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中国证监

会提交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止审核申请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

26日开市起复牌。

除上述事项外：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其他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征询确认，除上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

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的情况。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

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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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5-5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于

2015年8月2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恒实业” ）的通知，获悉以下事项：

中恒实业质押给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75,000,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部分股权已解除质押，解除质押的股权数

为9,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78%），该部分股权已在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上述股权质押的事项已于2014

年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披露。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中恒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260,884,

28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52%。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为 245,880,776�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 15,003,507�股。

中恒实业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241,323,507�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0.83%，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226,

32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 15,003,507�股。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15-5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于

2015年8月2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恒实业” ）的通知，获悉以下事项：

中恒实业分别于2015年8月13日和2015年8月20日将所持有的

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共计33,52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2.89%）

质押给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 ），用于办理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并进行融资。 上述事项的相关公告已分别

于2015年8月15日和2015年8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上披露， 公告编号： 临2015-47、临

2015-49。

由于近期本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下跌，根据上述股票质押回

购交易业务相关协议的约定，2015年8月26日，中恒实业将所持有的

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6,48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0.56%）补充

质押予国盛证券， 其中， 无限售流通股3,240,000股质押期限为

2015年8月26日起至2016年8月10日止； 无限售流通股3,240,000

股质押期限为2015年8月26日起至2016年8月17日止。 中恒实业已

在国盛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中恒实业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260,884,

283�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2.52%。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为 245,880,776�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 15,003,507�股。

中恒实业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247,803,507�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39%， 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232,

8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为 15,003,507�股。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749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

2015-069

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函证，截至目前，除公司正

在进行的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及公司控股股东股权变更外，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在

2015年8月25日、8月26日、8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跌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询问了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不存在前期披露的信息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 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

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2、经公司董事会自查，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截至目

前，除公司正在进行的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

份（除已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经询问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目前，除2015年8月

14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2015-065号）外，不存在涉及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

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除已

披露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

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 除正在进行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这一项重大

事项外，截至目前，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

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报备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书面回函

证券代码：

300134

证券简称：大富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81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8月26日，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 《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

《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于2015年8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大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

300399

证券简称：京天利 公告编码（

2015

）

113

号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年8�月27�日，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为使投资

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2015�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于2015�年8�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北京无线天利移动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300241

证券简称：瑞丰光电 公告编号：

2015-075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于2015年8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瑞丰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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